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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伊始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在现今中国领导人习

近平坚持的、不容否定所谓“革命历史”的理论下，它仍然是一个把“农民从

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革命神话。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辩驳土改所

依据的基本理论和数据：1）荒谬的“封建地主制度”叙事；2）虚假的地权

分配数据；3）“地主”作为一个中共为政治目的而制造的敌对阶级概念。所

谓土地改革，其实是一个在“革命”和“正义”掩盖下对一个巨大的和平社会

群体——近两千万“地主”及其子女——的血腥杀戮。

中共建政伊始，发动了所谓的“三大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和朝鲜战争。其中“土地改革”是最主要的核心所在，因为这一运动涉及

到占大半人口的亿万农民。朝鲜战争前后虽然也有大量宣传性的政治活动，

但其实质还是军事行动，直接参与者还只是军队。镇压反革命是与土地改

革平行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为土改衍生并为之服务的政治运动。中共的

宣传机器，至今为止还在不断地传播着：“土改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

出来”的革命神话。1 因而，彻底还原被掩盖了七十余年的真相，全面批

驳土改所依据的理论和数据，揭示在“革命”和“正义”掩盖下对一个巨

大的和平社会群体的血腥杀戮，不仅有历史责任，还有现实意义。

由于土改的实际结果是中共先是从地主富农手里巧取豪夺土地分给农民，

但马上又从农民手里堂而皇之地收回了全部的土地。这不仅导致了毛时代

的中国农民从没有摆脱“水深火热”的贫困生活，在大跃进 - 大饥荒年代

（1958-1962）甚至还饿死了自古以来的最多人口—达数千万之多。据长

期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谭松教授所指出的：中共的土改“用暴力将私有财

产变为所谓的公有，然后又用权力将公有变为权贵们的私有”，竟成了中

共在毛死后极端腐败最主要的历史渊源：“中共官员腐败，60% 以上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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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关”。一方面，中共这个“党国”大地主“通过出卖土地养活庞大

的地方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员在卖地中大肆中饱私囊。”2 

多年以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博士奔走于京沪之间，大声疾

呼“吾民无地”，要求改变大陆的现有土地制度，允许“回到历史的原点”，

承认土地私有。3 在刚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由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良机。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无法解决，户籍制度

依然存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错序反而更为固定化了，中国的现代化

历程必然大大滞后。

荒谬的“封建地主制”

中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政党，对于它发动的任何政治和

军事行动，总会先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并大力宣传，以抢夺道德的制高点。

对内，它可以迷人耳目，洗脑成千上万的无知追随者；对外，它可以杜绝

批评，在种种“正义”的外衣下掩盖它们的残忍杀戮和不义阴谋。土地改

革作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然也早就有了一系列系统的宣传

和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长期以来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

似乎成了学术界不容挑战的金科玉律。这些荒谬理论的集大成者，是中共

领袖毛泽东于 1939 年 12 月署名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

毛泽东完全照搬了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类

似西方历史式的定格划分。4 毛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古

代和近现代社会削足适履地定位为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5 

并认定它们存在着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封建地主制”，必须以革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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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推翻。这一毛式理论体系的要点如下：第一，这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

性质是“封建”的，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

左右。”6 第二，之所以把这样的封建制度再加上一个“地主”的名分，

又是因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

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

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

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7 这里毛氏

为中共土改的两大理论：“地权超级集中论”和“过量地租和租赁有罪论”奠

定了基础。第三，毛泽东由此认定：地主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农民

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

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

造成的农民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

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

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

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8

需要指出的是：对上述毛氏立论和数据的质疑和挑战，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而是它们刚出笼便直面遭遇的。只不过因为随着中共在大陆的全面独裁和

专政，才使得进一步的挑战无法成为可能。提及当年对中共土地改革神话

的全面批判，不能不提到直言上书毛泽东，劝阻土地改革的董时进先生。

董是今天的四川重庆人，1925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

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

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他于 1945 年 10 月

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 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

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49 年 12 月，他上书毛泽东，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B%BD%E5%86%9C%E6%B0%91%E5%85%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5%9C%B0%E6%94%B9%E9%9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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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寄发给中共的若干要员，和各党派的领袖。在信中，他首先坚决反对把

中国社会划分为“封建地主制”：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

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

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

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在以前

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

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

代的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

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

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

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

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

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9

董时进还进一步实事求是地分析道：“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

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

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

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

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

和奖励的。但这决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

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

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

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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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

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

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

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

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

够维持最低的生活。”10 在其上书的最后，董时进以揶揄的口气写道：“新

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么？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

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么？那末，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

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庝了，割下来

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

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

工具一齐社会化呢？”11 对此，董时进在另一文中做了如下的鞭辟入里的

阐释：

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应用的

一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一部分的贫民和流氓地痞的手

段。他们的真实意向是要将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将来

一切人都不准有土地，一切土地都归共产党的政府，使那个政府变成

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的计划，而是早已在他们

的许多书刊上公开宣布了的。他们用来暂时安慰人心的话是说，这是

要待将来才实行。至于好远的将来，他们并没有说，也是不肯说的。

实际是十年八年也不知，一年两年也可能，总之要看他们的所谓“客

观环境”是如何而定。假使明年他们认为阻力已经消除，准备已经搞好，

他们明年就可以实行。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这与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在共产制度下，农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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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奴隶，也等于当了耕牛，甚至于还有不如耕牛的地方，因为耕

牛只须在乡下耕田，不必去前线打仗，但是农人却要去替共产党打仗。

共产党对农人说：“我们分了田地给你们，你们还不去帮我们打仗么”？于是

他们把农人都拉去参军了。结果农人打死的打死，残废的残废，最后田地

仍然要交还政府。共产党好比一个渔夫，他利用田地作为钓鱼的蚯蚓，农

人当了鱼，鱼上了钓，蚯蚓仍旧是渔夫的。12

看到来自 70 多年前对中共土地改革的精准预言，不能不佩服董时进实在

是一个超时代的先知。也正是因为他的先知，董被中共威胁、被迫流亡美

国。后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又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董于 1984

年在美逝世，享年 84 岁。相比较于他同时代的在民国时期反对中共土改，

中共建政后又昧了良心支持土改、后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吴景超、潘

光旦等人的悲剧相比，董时进又是极为幸运的。他不仅保全了一个独立知

识分子的人格，还得以颐养天年、终以高寿。

虽然在毛时代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中，董时进的上书是大音希声，但在毛

后的改革开放年代里，一大批大陆的青年学者解放了思想，对毛和中共关

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谓的“封建地主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摒

弃。2006 年，武汉大学历史学家冯天瑜继其 1990 年初步挑战封建社会论

后，13 又出版了《“封建”考论》一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该书指

出：“‘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但因为政治原因，出现

了长期的把“封建”泛义化的文化错位，其一是“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

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

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

反。”其二是“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 feudalism 西义（封土封臣、采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A%E5%B7%9E%E5%B7%9E%E7%AB%8B%E5%A4%A7%E5%AD%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B%BD%E5%8A%A1%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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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14 概括而论，封建地主制

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甚至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冯天瑜的著作出

版后一时风行，洛阳纸贵，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辩论。

近年以来，这一挑战方兴未艾，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首先，所谓的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的说法遭到了否定。

诚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光奇指出的，这一阶级矛盾的说法“于理

不通”、“于史不通”和“于俗不通”。“于理不通”是指秦汉以来社会

政治制度是以皇权和官僚专制为其特色的，不是单纯经济范畴的阶级专制。

以经济范畴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来阐释明显不通。“于史不通”是

指“地主”的概念是来自西文（landlord）的翻译，它因政治原因被硬塞进

现代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层一直是“官”（皇帝官僚）和“民”（所

谓士、农、工、商“四民”）的矛盾范畴。“于俗不通”是指谈论秦汉

以后的社会对抗，中国已经有了不少妇孺皆知的通俗成语，诸如“官逼民

反”、“苦于君官，铤而走险”云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苦于地主”、“地

主逼民反”的说法。“翻一翻《水浒传》，晁盖、宋江、林冲、鲁智深、李

逵、阮小二等好汉，到底是被‘地主’还是被‘君官’逼上梁山的呢？这

些似乎用不着学术分析和考证，事情就一目了然地摆在那里。”15 很显然，

用“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解释不了秦汉以降的基本的社会分野和矛盾。

虚假的现代中国地主阶级的数据

那么，在中共建政前，中国社会地权分配的比率究竟到达了何等不公的程

度，乃至中共一定要用暴力来加以纠正呢？我们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里并没有看到任何切实的统计数据。一直到 1950 年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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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直接领导土改的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

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事先经毛泽东的批准和修改，终于提出一个含

有具体数目的数据：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 ? 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

极不合理。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占乡村人口

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

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

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

劳动，不得温饱。16

不过，对于这一用于发动全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刘少

奇莫衷一是，没有任何起码的严肃引证。刘少奇的讲话公布后，曾在海内、外

的学界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它关于中国社会地权超级集中的数据非但没有

任何出处，相反地却有凭空伪造之嫌。当时，海外学者查尽了国内所有有

关土地问题的调查和统计材料，仍然无法找到刘少奇的这一理论和数据的

来源。其实只要浏览一下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在这一法令颁布前的一些说

法，不难揭开谜底。中共作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党，最高领袖的意志常常

就是其最高法令。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

文中说：“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

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

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17 毛泽东

的结论，同样没有来源。用董时进先生的事后分析来说：“我想只有一个

解释，那即是：这不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些数字的绝对不能作根据，

而是因为他们看穿了一般人的马虎，可欺，和遇事不留心，才拿它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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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人。……换句话说，他们绝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统计，或发现了中国土

地分配的事实，才想起要实行‘土改’，乃是早已打定了实行‘土改’的

主意，才去寻找或制造出这样的统计来作借口。”18

其次、毛泽东所谓存在着一个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

端的穷苦和落后”的地主阶级之说遭到普遍质疑，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

主的历史定位更遭到无情解构。在中共的长期政治宣传中，曾有四位“恶

霸地主”作为地主阶级的代名词被塑造了出来，他们分别是刘文彩、周扒

皮、黄世仁和南霸天。他们不仅家喻户晓，还被写入了小学课本和各类文

艺作品。他们无不是贪欲悭吝，欺男霸女之徒。在上面的四位地主中，《白

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纯属文学虚构，为政治宣

传而脸谱化，便不赘述了。然而，近年来严肃的历史学家对其中两个真实

存在的人物—刘文彩和“周扒皮”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形象完全是中

共为了制造阶级仇恨而妖魔化而成的。例如，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人，

在中共的宣传中是个恶霸大地主。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

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

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

“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最近，历史学者笑蜀写出了长篇

调查报告，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冷月英的罪行。

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些

谎言“都是别人让她说的”。刘文彩还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此外，

他和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 1949 年在四川起义的高级将领，而《收

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19 无独有偶，“战

士作家”高玉宝在 1955 年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共印五百

多万册。《半夜鸡叫》是小说的第九章，直到 1990 年代初，仍是语文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8E%89%E5%AE%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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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中的重点课文。在《半夜鸡叫》中，高点了周扒皮的真名真姓 -- 周春富。

据说他为了催长工们早些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发公鸡群起打鸣。

近年来，周春富的外曾孙孟令骞出版家族史，考证了“半夜鸡叫没叫”，“周

春富是何许人”两个问题。20 其结论一是“半夜鸡叫是给高玉宝改书的作

家荒草创造出来的，根本没那么回事”，甚至高玉宝就没有在周春富处干

过活。结论二是周春富是一个极其的“省吃俭用”的农户，他依靠自己的

“辛勤劳作”攒下了一份殷实家底，成为一个有几个作坊和几百亩地的富

裕农民。周春富对自己和家人很吝啬，但对家里的长工、雇工的生活却很

大方。他器重干农活的能手，自己也不分冬夏每天早早起床干活。1947 年，

他在中共的土改运动中被划为“双富农”（地主），被工作队指挥暴民活

活打死。21 时过境迁，今天像他这样的人在大陆改革开放中完全可说是勤

劳致富的正面典型。

“周扒皮”的发家史又一次印证了前面所引的董时进上书毛泽东时的论断

“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

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22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地

主富农”是剥削起家还是勤劳发家的问题。其实，毛泽东本人在他早年的《寻

乌调查》中，也还是大力肯定了占地主人数比例为 48% 的“新发户子”是

勤劳起家的。毛认为，他们是通过“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

来的”。在毛的笔下，这些占地主人口约一半的小地主，都是靠终日力作、节

俭（吝啬，把钱看的很大）、精明（经营小商业和放高利贷）发财致富的。23 

目下大陆即便是持“封建地主制”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地主应当分为“官

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后者很少有武断乡曲、为富不仁的恶行。他们

和千千万万自耕农一样，也是皇权专制下的被剥削被压迫者。24 学者赵冈

还指出：“地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现，绝不是一种定制，他们没有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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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从属关系，他们的田产不是固定的采邑，而是随时在增减变化，甚至

可以随时消失……他们除了产权外，并未享有行政权及司法权。地主这个

圈子是一个开放的群体（free set）, 人们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

不是一群固定的农户，更不成其为一种制度。”25

是谁、又是如何构筑了这一虚假的阶级概念？

既然“地主”自古以来在中国就不是一个阶级，为何它在一部中国现代革

命史中，竟成了一个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主体？换句话说，是谁、又是

如何构筑了这一阶级概念？大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先明教授最近发表

了题为《地主：阶级概念的建构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展开》的论文，追溯了

这一过程。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村社会分层，只有立足于生

活和财富水平的“大农”、“中农”和“小农”的概念。即便是孙中山和

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地主”也只具有物权归属者的宽泛意义。国民党偶

尔也提到“封建地主阶级”，但这都特指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

国民革命中，“地主只是农民阶级中的一个分层、而非一个独立的阶级，

尤其是敌对阶级。”连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从没有提

出过地主和农民对立的阶级理论。构建这一阶级对立理论的是毛泽东。他

的立论基础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其中中农、贫农、雇农

合占百分之九十。把只占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农划分为被消灭和被剥夺

财产的革命目标，“具有动员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走向革命的天然基础。”26 

说的透彻一点，毛所构建的地主阶级理论就是为了煽动原来的农民阶层内

的“多数人”（90% 左右的贫农等）对“少数人”（8% 左右的地富）的

内斗和暴政。这里的冠冕堂皇的“革命”就是要制造出原来农民群体之间

的仇恨和杀戮。其“天然基础”就是激发出种种人性之恶，如妒财嫉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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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病和谋财害命的暴力狂。毛的理论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只要能够煽动

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参加他的“革命”，最终把他送上独裁者的宝座，理论

的常识性和资料的真实性都是不屑一顾的。顺便说一句，毛的土改理论正

是目下习近平大为赞赏的“枫桥经验”的直接来源。其要害都是为了挑起

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的残酷内斗和法外暴政。

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中共发动土改所倚仗的中国地权超级集中的数

据。按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说法，“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

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27 但在土改的实践中，这一数据首先

被中共自己在第一线领导土改的高级干部狠狠地打了脸。1950 年中，中

共中央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准备召开

一次中央会议，并召集一些地方大员到京，征求意见。会前，在香山双清

别墅，毛泽东会见了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等人。杜

润生在向毛泽东汇报整个中南地区土改情况时说：

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

地方百分之四十几，最高百分之五十，没有百分之七十的情况。这个数目和

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字有点差别。所以将来分配土地量不会太大。如

果不动富农，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够分配。毛主席这时听了我们的意见

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是个客观事实，多说，并不就变得多了，说少了也

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

弄不清楚，将来会都搞清楚的。” 28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自己承认有关全中国地主的土地占地率的问题，

他“还弄不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夸大其辞、虚构数据呢？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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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国家法令里，怎么可以用“还弄不清楚”的数据做为国家大法的理

论支撑呢？

在中共自己调查的内部文件里，也大都和刘少奇的数据自相矛盾。例如，

中共的国家统计局根据 1950 年的《农业年报》等资料及各地土改前各阶

级比重所做的推算，地主富农占总人口的 9.41％，占土地 51.92％。29 再如，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1950 年曾对华东、中南的浙江、安徽、福

建、苏南 235 县及 6 个市郊 1722 乡土改前的土地情况做了调查，结果是：

地主、富农占总人口的 7.16％，占土地总数的 33.37％。30 至于说到陕西

省的关中地区，许多乡村根本就没有地主。有的地方总的地主人口不到 1％，

占地不到 4％。31 时任《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的大陆学者郭德宏，

根据数十份来自国、共两党和中间学者的统计材料，还得出了如下的平均

计算结果：

时期 地主、富农 中农、贫农、雇农等
年度 户数％ 人口％ 土地％ 户数％ 人口％ 土地％

1925—1936 9.33 7.48 53.7 90.51 92.52 45.4
1937—1945 9.23 12.5 48.84 85.41 88.75 49.79
1946—1949 9.65 11.82 48.93 91.8 87.48 50.6

作者的结论是：“从上表可以看出，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在旧中国几十

年间是有所下降的，而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有的土地，则

逐渐有所上升。”32 这里不应当忘却是：上述调查的数据既然也来自中共

官方，当然都是基于首先承认中共“地主”“富农”阶级划分的立论的。

然而，它们尚且都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土改依据相差了 30% 左右 -- 这可

不是 3%，30% 在统计学上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中共土改的事实依据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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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性和荒唐性实在是昭然若揭了。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民国时期较为普遍的全国性调查的资料。董时进在

批驳中共的土改虚假统计时，就引用了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十六省

一百六十三县一百七十五万余户所举行的一次调查，结果如下：

每户所有亩数 户数百分率 亩数百分率
五亩以下 35.61% 6.21%
五亩至不满十亩 23.99% 11.42%
十亩至不满十五亩 13.17% 10.63%
十五至不满廿亩 7.99% 9.17%
廿至不满卅亩 8.22% 13.17%
卅至不满五十亩 6.20% 15.54%
五十至不满七十亩 2.17% 8.38%
七十至不满一百亩 1.31% 7.16%
一百至不满一五 O 亩 0.72% 5.71%
一五 O 至不满二百亩 0.24% 2.76%
二百至不满三百亩 0.20% 3.17%
三百至不满五百亩 0.11% 2.63%
五百至不满一千亩 0.05% 2.30%
一千亩以上 0.02% 1.75%

数据源：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 年，页 111-112。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拥有 500 亩以上的农户只占总户数的 0.05%，

其所有面积占 2.30%。拥有千亩以上的农户只占 0.02%，其面积也只占

1.75%。可见中国拥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实为罕见。又按照国民政府

土地委员会对除东三省外的 35,783 户“地主”拥地数的调查，其平均额

仅为 34 亩。他们每户平均自耕 7 亩，出租 27 亩。33 除非中共要把拥地

10 亩以上的农户全部划为“地主”和“富农”，否则它是无法得出地富农

占有了全国 70-80% 土地的虚假统计的。为之，赵冈指出：在世界范围来看，

即便是用拥地 30 亩来界定“地主”或“富农”也是可笑的。因为“3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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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小的耕地面积，只有 4.9 英亩 (acres)，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农户，其规

模都在此限之上。”34 照此算法，岂不是全世界的农民都成了地主富农？和

董时进一样，学者赵冈、陈钟毅的结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了 20

世纪，大地主已经是寥若晨星，所谓的地主多泰半是中小业主，严格说起

来，他们应该算是自耕农……残存的几家（大地主—引者注），为数很少，

不成其为一个‘阶级’。”35

晚近不少大陆中青年学者突破中共的地富阶级理论藩篱，以土改普查为主

要依据，参考了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土改前夕农村前

10% 的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南方各省的准确资料为 30% 左右（+-

5%），而北方低于这一水平。如果考虑到田面权、永佃权及公田等土地

权利的占有情况，更低于这一数据所呈现的水平。”36 

关于过量地租的问题，近年来的大陆学界也有过众多的考证和探讨，其结

论大体是：“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

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 50％，而大约只有 40％；这

样算来（70％至 80％乘以 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左右。”37 也就是说，无论是“地权超级集中”论还是“过量地租”论

都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

小结

综上所述，中共土地改革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人为建构的封建地主制度

和完全虚假的地权分配数据的基础上的，其非正义性和荒谬性的极端程

度便毋庸置疑了。然而，与任何民主政体的法治传统不同的是，中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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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以群众运动为基本形式的政治运动来治国的。在毛

泽东时代，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们都是以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的形式

展开的。在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法外暴政中，所谓的“地主阶级”便成了

中共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中（除大饥荒以外）的死亡人数的第一位。仅

“地主”及家庭成员的数目而言，按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土改前有“两

千一百八十八万”。38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自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

多年间，一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打击对象。他们或被枪杀、或被囚禁、或

在漫长的政治磨难里消逝了生命。到毛泽东死后的 1977 年，全中国地主

大约仅有 279.7 万人幸存。39 作为一个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

的阶层，就这样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

注释 …………………………………………………………………………………………

1 黄黎：“新中国土改是‘历史错误’吗？”，北京：《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 月 19 日。

2 谭松：“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载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
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 70 周年的历史回顾（上）》，香港：田园书屋，2019 年，
页 365-366。

3 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北京：东方
出版社，2014 年，页 231，234。

4 联共 ( 布 ) 中央党史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出版社，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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